重沸器管束招标项目技术方案

1 总则
吉林石化公司（以下简称买方）对供货单位（以下简称卖方）就换热器管束更新项目的材料、制造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贮存和运输等提出以下技术要求。
1.1 按照供货范围、技术条件和现场测绘等要求提供合格的产品。
1.2 卖方提供的货物应与图纸一致，如需变动须经买方书面确认。
1.3提出对设备的制造、试验、检验及验收意见与商务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1.4卖方应满足买方提出的要求。
1.5 买卖双方必须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图样保密，没有书面认可，不应泄露给第三方。
1.6 所有图样、文件采用的计量单位为SI国际单位制，文字采用中文。
1.7 本文件所引用的标准应为最新版本；若引用标准之间或引用标准与本技术要求之间相抵触时，应以严格者为准。
1.8 卖方应具备Ⅱ类及以上压力容器的制造资质、压力容器设计许可证D1\D2。
*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定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定的条款。所有引用文件必须是最新版本。
2.1 相关标准
GB150.1~150.4-2011    《压力容器》
GB/T151-2014          《热交换器》
GB/T1804-2000         《一般公差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》
GB713-2014            《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》
TSGR0004-2009         《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
HG/T20580-2011        《钢制化工容器设计基础规定》            
HG/T20581-2011        《钢制化工容器材料选用规定》           
HG/T20582-2011        《钢制化工容器强度计算规定》     
HG/T20583-2011        《钢制化工容器结构设计规定》    
HG/T20584-2011        《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》                  
NB/T47003.1-2009      《钢制焊接常压容器》
NB/T47008－2010       《承压设备用碳素钢和合金钢锻件》
NB/T47015-2011        《压力容器焊接规程》
NB/T47016-2011        《承压设备产品焊接试件的力学性能检验》
HG/T20592～20635—2009《钢制管法兰、垫片、紧固件》
NB/T47013-2015        《承压设备无损检测》
JB/T4711-2003         《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》 
以上标准引用，以最新版本为准。
2.2  声明、执行顺序
在执行过程中，对同一项目有不同要求时，所涉及到的所有文件及标准规范有冲突时，应执行有利于保证质量和使用性能的较高规定。并应得到买方的确认。
*3  供货范围、交货状态、现场安装服务
3.1卖方应按照图纸要求提供换热器管束及附件，并按照要求进行组装、运输直至现场交货。
3.2供货范围及交货周期：
供货范围：换热器管束5台。
交货周期：2021年4月1日前。
*4  制造要求
4.1  换热器管束的制造、检验和验收应符合图纸。
4.2 换热管与管板的焊接接头应采用强度焊+贴胀，采用自动氩弧焊，胀管长度必须符合图纸要求。换热管必须逐根进行水压试验。水压试验后，应排尽设备内部的液体，并用压缩空气吹干，不得留有残液。换热管不允许拼接。
4.3 管束在制造过程中卖方对设计的任何变更及材料代用按TSG R0004-2009《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规定执行，并征得买方同意。
*5 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
设备制造完成后应按GB150.1~150.4-2011《压力容器》、GB/T151-2014《热交换器》的规定进行水压试验，并提供水压试验报告，在设备进行水压试验前1周书面通知买方派人现场见证。
*6  设备涂敷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6.1 设备涂敷、包装、运输、标示按JB/4711-2003《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》和图纸执行。
6.2 包装要求
产品的包装材料应由卖方提供。包装形式应得到买方的书面确认。
6.3 装箱资料
应附有用塑料袋封装的经质量检验部门签章的产品合格证、产品质量证明书及装箱单，提供3份。
产品合格证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:
a) 制造商名称及制造日期；
b) 产品名称和规格；
c) 材料牌号；
d) 产品依据标准号及标准名称；
e) 检验人员签章及检验日期。
6.4  贮存
产品不得露天存放，应放置在清洁、干燥、通风良好的仓库内，不得接触水和腐蚀性介质。设备的接管口进行有效封闭。
6.5  运输
运输采用汽车，运输架固定在车体上，所有货物由卖方负责运输到买方指定的地点。运输架要保证各组合件在其位置上均得到支撑和加固，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不发生移动和受力，防止因震动或碰撞造成产品或包装损坏。
*7  文件交付
交工资料
卖方在出厂前应按合同要求向买方提交至少以下文件:
a) 材料的出厂质量证明书；
b) 产品合格证；
c) 产品质量证明书；
d) 焊接工艺规程和焊接工艺评定报告；
e）竣工图纸（2份）；
f）监督检验证书。
*8  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
如果现场需要卖方派人进行技术服务，卖方需按买方要求，24小时内赶到施工现场。
*9  质量保证   
[bookmark: _GoBack]9.1 质量保证期为货到验收合格后12个月。
9.2 在质保期内，因卖方原因导致的质量问题，由卖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。
9.3 卖方对提供的设备质量负全面责任，应保证设备稳定运行。
9.4 卖方提供的设备保证符合用户提供的技术条件的要求。
9.5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，设备出现的问题，卖方应在接到通知后8小时做出响应，必要时赶到现场协助处理解决。
*10  交货验收 
10.1产品制造完毕后，货物运输至买方现场进行验收。


